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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越

“本人于 1 月 19 日在一家中介公司租

了 一 间 房 子 用 于 做 美 术 培 训 。 之 后 便 发

生疫情，线下培训活动被取消，导致房屋

无法使用。我与业主协商解除合同，就疫

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发生纠纷，并且业主

要求我方索赔中介费。”

“ 我 原 定 于 3 月 1 日 举 办 婚 礼 ，目 前

婚 庆 、酒 店 、礼 服 、车 队 均 已 付 钱 。 考 虑

到 疫 情 不 知 何 时 结 束 ，是 否 能 将 疫 情 作

为 不 可 抗 力 因 素 提 出 ，与 各 方 终 止 合 作

和服务？”

……

新冠肺炎疫情下，部分合同义务无法

履 行 。 合 同 当 事 人 在 此 情 形 下 该 如 何 保

护 自 身 权 益 ？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法 院 法 官 孙

璟钰根据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已遇到，或在

疫 情 结 束 后 即 将 遇 到 的 问 题 进 行 分 析 并

提出相关法律建议。孙璟钰表示，本次疫

情性质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不可抗力，因此

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解除

合同；因疫情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

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情形 1】网购产品被取消订单，
能否要求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划重点：不可抗力致无法履行，可不担责

电子商务法第 49 条规定，电子商务经

营 者 发 布 的 商 品 或 者 服 务 信 息 符 合 要 约

条件的，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

订单成功，合同成立。

孙璟钰说，一般情况下，经营者在网站

发布的商品信息符合要约条件，消费者选

择商品、提交订单或支付价款，合同即成

立。疫情期间，广大网购消费者被取消的

订单多为与防控疫情相关的产品，比如口

罩。在此情形下，经营者以物资先行供应

疫区、无法正常履行订单并要求退单的行

为，应属于基于不可抗力而致使不能履行

合同的情况，消费者不可据此要求经营者

承担赔偿责任。

【情形 2】订购的货物无法正常
到货，能否请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
划重点：视情况而定，双方可协商延期或退货

孙璟钰表示，若消费者在疫情发生前

在商家处订购货物，约定的交付时间在疫

情期间，商家以疫情为由提出延期供货应

在原则上认定为合理事由，具体是否构成

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无法正常履行，应结合

商家所在地域是否受限、物流是否受阻等

进行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若消费者订购的非紧

急 所 用 货 物 ，大 可 以 与 商 家 协 商 延 期 供

货，若延期供货会致使消费者合同目的无

法实现，则消费者可提出解除合同、返还

已付款。”孙璟钰说。

【情形3】报名的培训班无法提供
服务，能否要求培训方承担赔偿责任？
划重点：疫情期间短期培训班可解约退款

“此种情况应根据培训班的性质进行

判断。”孙璟钰解释，对于长期提供培训班

的机构来说，疫情期间恰逢寒假，此类培

训机构本就在此期间中止培训，此时，受

培训方要求提前解约无法律依据；但若因

疫 情 期 间 延 长 导 致 培 训 机 构 不 能 提 供 服

务 期 限 延 长 ，则 消 费 者 可 与 培 训 机 构 协

商，延长服务期限或提前解除与培训机构

的服务合同，但应退还的费用应根据合同

性质、已履行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对于短期培训班，特别是寒假培训班

或疫情期间培训班，消费者即可要求培训

机构解除服务合同并退还已缴纳费用。

【情形 4】取消旅游行程，旅行团
或预定的酒店是否有权扣除费用？

划重点：因疫情无法成行，可解约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规 定》第 13 条 规

定，“因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旅游经营

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客观原因导致旅游

合同无法履行，旅游经营者、旅游者请求

解除旅游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旅 游 者 请 求 旅 游 经 营 者 退 还 尚 未 实 际 发

生的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

已 发 生 费 用 的 情 况 及 金 额 应 由 旅 游 经 营

者承担举证责任。

孙璟钰认为，在消费者选择自由行时，

收取费用的主体主要为酒店经营者、旅游

景点经营者、运输服务经营者。在此情形

下，若消费者因疫情取消旅游行程，则有

权要求上述主体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

【情形 5】无法使用承租的房屋，
能否申请提前解除租赁关系？

划重点：可协商减免租金或解约

“受疫情影响，有些房屋承租者，特别

是 外 地 务 工 者 无 法 正 常 返 还 务 工 所 在 地

使用已承租的房屋，则承租人可依据不可

抗 力 的 有 关 合 同 规 定 ，请 求 减 免 部 分 租

金。”孙璟钰说，“对于承租人或出租人认

为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损失过大，请求提前

终止租赁合同的，双方可根据具体情况选

择 以 支 付 对 方 违 约 金 的 方 式 终 止 租 赁 合

同的履行。”

【情形 6】囤积的疫情防护物资，
在疫情后能否申请退货？
划重点：收货超 7日且无质量问题可不退货

有的消费者担心疫情期限长，在疫情

期间购买大量防护物资，比如口罩、消毒

液、酒精等。孙璟钰认为，在疫情结束后，

上 述 物 资 能 否 退 货 需 要 根 据 购 买 方 式 进

行确定。

孙璟钰解释，若通过经营者经营的网

站购买，则消费者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 25 条 有 关“7 日 退 货 ”的 规 定 申 请 退

货；若收货超过 7 日，且无其他质量问题，

则经营者可不予退货。若通过线下购买，

则消费者不可申请无理由退货，是否能退

货只能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判定。

阅 读 提 示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每个人的神经，

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不可

忽视。疫情之下，一些合同义务无法履

行。合同当事人该如何在维护大局稳定

的同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北京市朝阳

区法院民三庭法官孙璟钰对此作了梳理

和解答。

网购产品被取消订单网购产品被取消订单；；报名的培训班无法提供服务报名的培训班无法提供服务；；定好的旅行不能成行……定好的旅行不能成行……

这些合同无法履行是否属不可抗力这些合同无法履行是否属不可抗力？？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彭冰

当前，全民正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但故

意隐瞒行程、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等妨碍疫情

防控的行为偶有发生。

案例1：故意隐瞒症状致人感染隔离

1月 19日，武汉某医药公司的王某某回长

春探亲，未向社区报备，也未居家隔离。在其

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后，3次就医时均故意隐

瞒在重点疫区工作生活经历和行程事实，欺

骗就诊医生，且多次主动与他人密切接触、就

餐，现已致 5人直接感染、多人被封闭隔离。2
月 2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王某某涉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

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雨琦

表示，根据刑法第 114 条规定：“放火、决水、

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

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第 115条规定：114条的违法行为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王雨琦建议，疫情当前要了解相关法律法

规，对疫情要提高警惕，不要盲目自信，认为自

己不会被传染，也不会传染他人，不要认为隐

瞒行程的事情微不足道，却不知自己的行为会

给自己和他人，乃至社会造成不良后果。

案例2：违反隔离规定擅自外出还袭警

2月 2日，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工作

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巡查时，发现王某某有违

反居家隔离规定、擅自外出行为，遂对其进行

劝导，但王某某不予配合，并与工作人员发生

争执。民警到场协助开展劝导工作时，王某

某仍不配合，并抓伤民警脸部、颈部。2 月 9

日，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王雨琦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

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治突发传染病疫情

等灾害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

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的，依照刑法第 277
条第 1 款、第 3 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

处罚。

王某某被要求居家隔离观察，是政府为

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依法采取的防控措

施。王某某却在明知居家隔离规定的情况

下，擅自外出，且在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劝导

时不予配合，袭击依法履职的人民警察，其行

为已触犯刑法，构成妨害公务罪。

案例3：转发虚假疫情信息至微信群

何某威在微信聊天中虚构信息，称“江屯

车站司机陈某驾驶的客运车辆，搭载一名有

疫情的北市户籍务工人员，该人员现在发作

了，现司机被隔离，车上的几十名乘客也一同

被隔离”。2 月 3 日，陈某雄将此微信语音记

录转发给他人及微信群中，造成一定范围群

众恐慌，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

王雨琦表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25 条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

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

情 或 者 以 其 他 方 法 故 意 扰 乱 公 共 秩 序

的；……”

作为公民，应当诚实守信，不信谣，不传

谣，不能捏造事实逞一时口舌之快而给自己

和他人，乃至社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若虚构

疫情信息情节严重的，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

乱的，依照刑法第 293条规定，应当以寻衅滋

事罪定罪处罚。

法 问G

“疫”案说法G

故意隐瞒症状与人群接触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吴铎思

2 月 10 日，全国大多数地方已经复工。
此前一周时间，许多用人单位都开启了“在家
办公”模式。围绕在家办公，本报编辑部收到
了读者的相关咨询。在此摘选几个大家关心
的问题，邀请律师进行解答。

1. 在家办公，如果企业要求发送定位打
卡，是否侵犯员工隐私？

企业要求员工发送定位打卡应当经员工
许可，否则有侵犯员工隐私的风险。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行踪轨迹”属于“公
民个人信息”，因此，准确定位员工信息属于

隐私权的法律范围。企业应当经员工确认并
同意使用位置系统检查出勤情况，才能避免
侵犯员工隐私权的风险。

同时，企业应确保定位打卡不影响员工
的正常生活，并妥善保存员工个人信息。若
员工定位不便，也可以明确拒绝定位，并与企
业协商通过其他方式管理。特殊时期，建议
员工积极配合企业的相关考核工作。

2. 在家办公期间发生人身伤害，是否能
认定为工伤？

在家办公的工伤认定应视具体情形作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工伤认定需
要根据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等方面进
行综合认定。若企业要求员工在家办公，则员
工家庭住所可以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工作场
所”。而在此期间遭受的人身伤害若与工作时
间、工作原因等有关，则应当依法认定为工伤。

但是应注意的是，此类情形的工伤认定
需要员工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员工需要证
明遭受的身体伤害与履行职责之间是否存在
必然联系，以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建议员工在家工
作过程中做好与企业的沟通工作，并保存好
工作时的有关证据，如邮件、聊天记录等。

3. 因自身身体素质差、抵抗力弱，复工
后是否可以拒绝去企业上班？

员工不得因自身身体原因拒绝复工，但
可与企业协商优先安排休年休假、事假、病假

等。员工自身身体素质差、抵抗力弱是个人
的主观判断，并不能成为法律上员工拒绝上
班的理由。履行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工作职责
是员工的法律义务，若员工拒绝上班，则可能
会违反企业的用人规章制度和相关劳动法
规，面临被解除劳动合同的风险。

鉴于疫情特殊时期，建议企业可以通过
与员工在协商一致的情形下，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灵活用工方式稳定工
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并根据实际
情况优先安排员工申请病假、事假等手续或
安排其休年休假。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卓文彬

为您释疑
为您释疑

为您释疑

山东开展疫情防护产品专项执法行动
本报讯（记者丛民）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公安

机关充分发挥食药环侦警种专业优势，紧盯人民群众最关

切、最急需的口罩，以及护目镜、防护服、防护手套、卫生消毒

用品等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以及药品等各类疫情防护物

资，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仿冒知名品牌等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犯罪，严厉打击违反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非法经

营犯罪，严厉打击以销售口罩为名的诈骗犯罪。截至 2 月 6
日，共破获涉及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刑事案件 48 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98 名，打掉窝点 65 个，查获假劣口罩 54 万余

个、假劣消毒液 30余吨。

山东省公安坚持“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打击，省公

安厅组织指挥济南、青岛、临沂等地协同作战，成功侦破

“1 · 26”假冒品牌口罩案。淄博、枣庄、烟台市公安机关成

功破获 6 起利用口罩实施诈骗案，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8
万余元。

山东省公安厅着眼疫情防控大局，全力从源头上控制和

化解风险，指导各地密切关注医疗废物处置，特别是新冠肺炎

定点医院的医疗废物的处置，及时消除对生态环境的潜在或

现实威胁。进一步强化与相关部门的联勤联动，会同市场监

管、药监、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深入农贸市场、药店、商

场超市，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3000 余次，发现违法线索 200 条。

联合组织开展打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专项执法行动，

形成打击整治合力。

同时，各级公安机关及时向社会曝光 10余起破获的涉及

疫情防护物资典型案例，震慑违法犯罪，展示了公安机关严打

犯罪的坚定决心和有力举措，增强了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识

假辨假能力。

赵春青 画

在家办公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怎么办？？


